
 

 

越南教育與培訓部提出 6 種防止校園霸凌之措施 

駐越南代表處教育組 

面對校園霸凌爆發的情況，胡志明市已經建議越南教育與培訓部

儘快提出有效的解决辦法。對此建議，越南教育與培訓部已經提出 6

種防止校園霸凌之措施，具體是： 

一、 繼續嚴格、有效地執行有關確保學校健康及安全、防止校園

霸凌之規定、指導公文、法律文件等；加強進行有關打擊校

園霸凌、虐待兒童之措施。 

二、 指導各教育管理部門、教育機構開展宣傳工作以提高學校管

理人員、教師、學生、家長有關防止校園霸凌之知識；發現、

通知、及時阻止及解決校園霸凌之行為；與當地有關部門、

組織、機構配合設立解決計劃、加強審查各教育機構確保校

園環境健康及安全、防止校園霸凌之工作，嚴格處理違法行

為。 

三、 越南教育與培訓部與中央各部門、組織及機構密切配合，指

導當地各部門、組織及機構宣傳教育法律，確保校園環境健

康及安全、防止校園霸凌；集中教育、培養學生人品、生活

方式、生活技能及有關防止校園霸凌之知識和應對方式。 

發揮胡志明共產主義青年團及胡志明少年先鋒隊在維護學校

規定及紀律之作用；與越南司法部配合負責宣傳教育法律；

與越南公安部配合實現保護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打擊

教育部門中之違法行為。 

四、 指導各教育機構建設民主、安全、健康及友好的學校。制定

《學校行為準則》並確保其核心價值觀：在教育機構中每個

成員都須對他人、自己以及周圍環境保持同情、尊重、誠實、

負責及配合之態度。 

成立符合學生年齡、天賦、愛好及條件之團體；增加體驗、

體育、社會活動以形成與發展學生品質及能力。 

在學生教育管理方面加強學校與家庭之間的配合；發揮家庭

在學生教育管理方面的作用；保持學校與家長之間的聯繫，



 

 

隨時通知家長學校的活動、學生的學習情況及異常表現，以

利配合找出最適合學生的教育方法。 

五、 根據職業準則及新普通教育課程之要求，提高學校管理人員

及教師之品質與能力；集中培訓學校管理人員、教師之教育

品質、心理諮詢、個人情緒管理、應對能力及技能。 

六、 定期檢查實施有關確保園環境健康及安全、防止校園霸凌之

法律文件及指導公文之工作；與有關單位配合嚴格處理違法

及違反教育道德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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